
2015 年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受理各類知識産權案件

2950 件（含舊存），同比增長 17.34%，其中一審案件 6 件，二審

案件 2904 件，申訴案件 40 件。在全年已受理案件中，知識産

權 授 權 確 權 行 政 案 件 2239 件 ，佔 全 年 受 理 案 件 總 數 的

75.90%；知識産權民事案件 665 件，佔全年受理案件總數的

24.10%。在全年受理的 2239 件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

中，專利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178 件，佔 7.95%；商標授權確權行

政案件 2061 件，佔 92.05%。

2015 年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結各類知識産權案件

2422 件，同比增長 9.49%；其中一審案件 1 件，二審案件 2389

件，申訴案件 32 件。在全年已審結案件中，知識産權授權確權

行政案件 2312 件，佔 95.46%；知識産權民事案件 110 件，佔

4.54%。在全年審結的 2312 件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

中，專利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235 件，佔 10.16%；商標授權確權

行政案件 2077 件，佔 89.84%。

本文擬向知識産權界介紹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2015 年知

識産權審判的最新發展和動向。

一、專利授權確權行政案件

含有“包括”的權利要求是否爲開放式權利要求的認定

對於機械領域中的專利權利要求，不能僅因爲權利要求中

含有“包括”二字就一律將其解釋爲開放式權利要求，可以任意

增加其他部件，其是否爲開放式權利要求，應當結合權利要求

書、説明書及附圖的具體語境來確定。

在徐焱訴國家知識産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（簡稱專利複審

委）及張穎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一案中，1 涉案發明專利號

爲 200710111081.2、名稱爲“一種佈置永久性組合模件的空心

板及其實施方法”，專利權人爲徐焱。本專利授權公告時的權

利要求 1 爲：“1. 一種佈置永久性組合模件的空心板，包括上層

鋼筋（1）、下層鋼筋（2）、混凝土（3）、組合模件（4），組合模件（4）

位於上層鋼筋（1）與下層鋼筋（2）之間，永久性埋在混凝土（3）

内，其特徵在於組合模件（4）的朝向與其所處位置板中的剪力

傳遞方向一致，所述組合模件的朝向爲該組合模件中的棒狀填

充物的長度方向”。張穎請求專利複審委宣告本專利無效。專

利複審委作出的被訴决定認爲：涉案權利要求 1 採用“空心板，

包括 ......”的方式撰寫，是一個開放式權利要求，因此不能認爲

該空心板中只具有所限定的構造，而不具有暗梁等其他構造；

由於涉案權利要求 1 包括空心板爲單向板的技術方案，且本領

域技術人員均知曉，在單向板中，彎矩較大的方向與剪力傳遞

方向一致，而對比文件 1 公開了在單向板中，組合單元的佈置

方向與所處位置板中的剪力傳遞方向一致的技術方案，即公開

了與權利要求 1 的技術方案實質相同的技術方案；而且，對比

文件 1 與本專利都屬於應用於樓板的空心板，其都解决了提高

空心板抗剪性能的技術問題，獲得了相同的技術效果；因此，涉

案權利要求 1 相對對比文件 1 不具備新穎性。一審法院亦持

相同意見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確定涉案權利要求 1 的保護範圍，關鍵要

確定其中“包括”一詞的含義，亦即，權利要求 1 是開放式權利

要求還是封閉式權利要求。這需要結合權利要求 1 和説明書、

附圖記載的内容來進行解釋。本專利權利要求 1 要求保護一

種佈置永久性組合模件的空心板，本專利説明書明確記載“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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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中又不需要配置箍筋，大大簡化了施工工藝”，故本專利權利

要求 1 不具備暗梁。暗梁與暗梁鋼筋是一一對應關係，權利要

求 1 不具備暗梁，意味着其不具備暗梁鋼筋。原審法院和專利

複審委僅僅因爲涉案權利要求中的“包括”二字就認定權利要

求 1 爲開放式權利要求，包括含有暗梁的技術方案，明顯與本

專利説明書不符。

專利創造性判斷中的整體原則

專利創造性判斷應當遵守整體原則。所謂專利創造性判

斷的整體原則是指，在判斷發明和實用新型是否具備創造性

時，不僅要考慮技術方案本身，而且要考慮所要解决的技術問

題和所産生的技術效果，將其作爲一個整體來看待。按照專利

創造性判斷整體原則，發明創造的技術問題、技術方案或者技

術效果中只要有一項是非顯而易見的，技術方案整體上就可能

是非顯而易見的。如果要解决的技術問題是本領域技術人員

容易想到的，解决該技術問題所採用的技術手段也是本領域技

術人員容易想到的，而且没有取得意料不到的技術效果，則技

術方案在整體上則是顯而易見的，不具備創造性。

在山東緑建節能科技有限公司（簡稱緑建公司）訴專利複

審委、石家莊晶達建築體系有限公司（簡稱晶達公司）實用新型

專 利 權 無 效 行 政 糾 紛 案 中 2，本 專 利 係 專 利 號 爲

201120269887.6、名稱爲“一種鋼絲網架保温板現澆鋼筋混凝

土複合墻體結構”的實用新型專利，專利權人爲緑建公司。修

改後的權利要求書爲:“1、一種鋼絲網架保温板現澆鋼筋混凝土

複合墻體結構，其特徵是，它主要由保温板以及保温板兩側的

内側混凝土層和外側混凝土層組成，保温板與内側混凝土層和

外側混凝土層間設有界面砂漿層，所述的保温板外側由界面砂

漿層包覆, 所述保温板一側或兩側開設凹槽,保温板外側設有混

凝土或砂漿墊塊，鋼絲網架植入保温板、内側混凝土層和外側

混凝土層中，並與連接件連接;所述連接件爲結構鋼筋，端部爲

羊角型、丁字型或 L 型;所述連接件與鋼絲網架焊接連接或錨固

連接；所述保温板採用膨脹聚苯板、擠塑聚苯板、酚醛泡沫板或

無機保温板”。晶達公司請求專利複審委宣告本專利無效，其

所提交的附件 1 公開了一種混凝土結構外墻面内置保温層，並

具體公開了如下内容：混凝土結構内置保温層是一種採用兩層

鋼筋網片 7 中間夾以聚苯板 8 後採用三維立體斜插鋼筋 11

（也被稱爲腹絲）焊接成保温網架板，聚苯板 8 與兩層鋼筋網 7

之間存在間隙，其中鋼筋 11 貫穿聚苯板 8 兩端分别與鋼筋網

片 7 焊接固定；保温網架板内外兩側同時澆築混凝土的結構，

聚苯板 8 爲擠塑式聚苯板，保温網架板的兩側面涂刷界面劑；

保温網架板的内側支撑有鋼架 3，保温網架板外側放置混凝土

墊塊 10，鋼筋網片 7 和鋼筋 11 構成鋼絲網架，植入在保温網

架板以及外側混凝土層中；輔助固定杆 1（相當於本專利的連接

件）貫穿保温網架板和墻體結構鋼筋 6，輔助固定杆 1 爲直綫型

或 L 型，L 型的輔助固定杆 1 的彎曲端與外側模板 9 相接觸；

混凝土墊塊 2、10 上附帶扎絲，便於和鋼筋網片 7、鋼筋 11 和

墻體結構鋼筋 6 綁扎。

專利複審委認爲，權利要求 1 與附件 1 的區别在於：（1）權

利要求 1 保温板與内側混凝土層和外側混凝土層間設有界面

砂漿層，所述的保温板外側由界面砂漿層包覆，而附件 1 公開

的是保温網架板的兩側面涂刷界面劑；（2）權利要求 1 所述保

温板一側或兩側開設凹槽；（3）權利要求 1 保温板外側設有混

凝土或砂漿墊塊，附件 1 只公開在保温板外側設有混凝土墊

塊；（4）權利要求 1 鋼絲網架與連接件連接，並且連接件與鋼絲

網架焊接連接或錨固連接；（5）權利要求 1 連接件爲結構鋼筋，

端部爲“羊角”型、“丁字”型或“L”型；（6）權利要求 1 保温板採

用膨脹聚苯板、擠塑聚苯板、酚醛泡沫板或無機保温板，附件 1

公開了擠塑聚苯板。區别（1）、（3）、（5）、（6）是容易想到的；區

别（2）是本領域的公知常識，因此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够想到爲

提高兩者的結合性而在保温板一側或兩側開設凹槽；區别（4）

是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够想到的公知技術。綜上所述，本領域技

術人員在附件 1 的基礎上結合本領域的公知常識能够想到權

利要求 1 的技術方案，權利要求 1 不具有創造性。一審法院同

意專利複審委的認定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專利創造性判斷應當遵守整體原則。本案

中，關於區别（1），雖然附件 1 公開了保温網架板的兩側面涂刷

界面劑，但根據晶達公司所出示證據及所述情况，並不足以證

明砂漿界面劑是本領域常用的一種界面材料、其可以增加保温

板和混凝土層之間的結合强度屬於本領域的公知常識；同時，

關於區别（2），通過在保温板的一側或兩側開設凹槽，從而提高

了保温板與混凝土層之間的結合性；關於區别（3），雖然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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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經公開了保温板外側設有混凝土墊塊，但本專利權利要求 1

的技術方案基於整體考量用砂漿墊塊來代替混凝土墊塊，從而

保证鋼筋保護層的厚度和防止保温板在混凝土現澆過程中受

内側壓力向外偏移；而關於區别（4）、（5）、（6），實現了墻體保温

與結構同步施工，减少了施工工序，達到了保温層與建築墻體

同壽命的目的。由此，本專利權利要求 1 的技術方案並非在附

件 1 的基礎上與公知常識的簡單拼凑和叠加，而是針對所要解

决的技術問題，整體上從提高保温效果、防火性能、施工便捷、

保温層與建築墻體同壽命等方面進行的綜合構思、整體考量。

本領域技術人員基於本專利權利要求 1 與附件 1 及公知常識

的組合，得出權利要求 1 所公開的技術方案並非顯而易見，故

本專利權利要求 1 具有實質性特點和進步，具備創造性。

認定某個技術特徵的技術效果是否意料得到，需要考慮該

技術特徵與其他技術特徵之間是否共同發揮作用

某個技術特徵的技術效果與現有技術中的效果是否相同

或類似，是否本領域技術人員意料得到，需要考慮該技術特徵

與其他技術特徵之間是否共同發揮作用。有的情况下，多個技

術特徵各自發揮作用，多個技術特徵共同産生的技術效果是各

自技術效果的簡單叠加，則每個技術特徵的變化所引發的技術

效果的變化是本領域技術人員有可能預料得到的。有的情况

下，多個技術特徵共同發揮作用，共同産生的技術效果不是各

個技術參數各自技術效果的簡單叠加，任何一個技術特徵的變

化都可能引起共同技術效果的意料不到的變化。

在吉安集團有限公司（簡稱吉安公司）訴專利複審委及山

東世紀陽光紙業集團有限公司（簡稱世紀陽光公司）發明專利

權無效行政糾紛一案 3 中，本專利繫世紀陽光公司擁有的名稱

爲“涂布白麵牛卡紙及其製造方法”的發明專利，吉安公司請求

專利複審委宣告本專利無效。專利複審委經審查决定維持本

專利權有效。一審法院認爲，本專利的産品與附件 1 的産品是

同類産品，本專利權利要求 1 相對於附件 1、附件 3 和公知常

識的結合不具備創造性，本專利權利要求 2 相對於附件 1、附件

3 和公知常識的結合也不具備創造性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某個技術特徵的技術效果與現有技術中的

技術效果是否相同或類似，是否本領域技術人員意料得到，需

要考慮該技術特徵與其他技術特徵之間是否共同發揮作用。

本案中，没有證據證明第二涂布層和第三涂布層中顔料成分配

比與不同紙板漿料的平滑度、光澤度、白度、油墨吸收性能等技

術效果是綫性關係，現有技術和本專利説明書中載明的實驗數

據也没有反映這些因素之間的變化規律，因此第二涂布層和第

三涂布層中顔料成分配比對技術效果的影響並不是本領域技

術人員可以預料得到的。一審法院認爲第二涂布層和第三涂

布層的具體顔料配比與技術效果之間的關係是本領域技術人

員可以意料得到的，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。

關於相反技術啓示的認定

相反技術啓示是判斷顯而易見性的重要考慮因素。當現

有技術存在相反技術啓示時，通常會認爲本領域技術人員會向

着與訴争專利相反的方向前進，故相反技術啓示的存在通常可

以證明訴争專利具有創造性。但是，如果有明確證據可以證明

本領域技術人員會沿着本專利的方向探索，改進最接近的現有

技術並獲得要求保護的發明，例如現有技術存在相互矛盾的技

術啓示時，仍然可以認定本專利不具有創造性。

在拜耳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訴專利複審委及趙衛星發明專

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 4中，本專利爲第 ZL00815054.0 號、名稱

爲“用作避孕劑的炔雌醇和屈螺酮的藥物聯合形式”的發明專

利，專利權人爲拜耳醫藥股份有限公司。本專利授權公告時的

權利要求 1 爲：“1、一種口服劑型的藥物組合物，該組合物含有

屈螺酮作爲第一活性成分，其含量相當於在將組合物給藥時 2⁃

4mg 的日劑量；和炔雌醇作爲第二活性成分，其含量相當於

0.01⁃0.05mg 的日劑量；以及一種或多種藥物學上可接受的賦

形劑或載體，其中所述屈螺酮具有超過 10000cm2/g 的表面

積”。趙衛星請求專利複審委宣告本專利無效。

專利複審委認爲，本專利權利要求 1 與證據 1 的區别在於

没有公開“屈螺酮是微粉化的”這一技術特徵。基於該區别技

術特徵，本發明所要解决的技術問題是通過引入上述區别特徵

提供一種溶出速度快、生物利用度得到提高的製劑。首先，微

粉化是提高藥物溶出速度、提高藥物療效的常規簡便方法之

一，其已被證實屬於本領域技術人員的公知常識，這促使本領

域技術人員有動機對於難溶藥物，如本專利所述的屈螺酮，採

用微粉化的技術手段以提高其溶出速度進而提高製劑的生物

利用度。但屈螺酮同時又是對酸敏感的藥物，且體外測試表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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酸性條件下發生異構化而失去活性。因此，口服屈螺酮製劑若

進行微粉化，微粉化會導致其在胃腸道的溶解增加，將會導致

正反兩方面的結果：一方面是溶解量增大導致其在胃腸道絶對

吸收數量的增大，從而可提高生物利用度；但另一方面，微粉化

也會導致酸性環境下異構化的加速，從而降低生物利用度。因

此，並非所有藥物都可通過微粉化這種方式來提高生物利用

度。對於每種藥物來説，生物利用度能否通過微粉化得到提高

可能取决於其在胃腸道的溶解特性、消化和吸收等一系列因

素。其次，由證據 11 和 13 公開的信息可知，螺利酮與屈螺酮

結構和特性上密切相關，屈螺酮事實上就是螺利酮的體内代謝

産物，兩者結構僅相差一個雙鍵，具有同樣的酸敏感性，體外實

驗表明兩者在酸性條件下均會産生異構化。雖然證據 11 和

13 中螺利酮是作爲利尿劑，然而一種口服藥物在體内如何代謝

並不受其用途影響，僅僅受該藥物的結構、理化特性影響，本領

域技術人員能够合理預期兩者在體内具有類似的代謝和吸

收。在證據 11 和 13 明確給出螺利酮體外雖然發生酸異構，但

體内給藥並未檢測到酸異構，且對於該藥物的吸收受限問題，

應當採用微粉化等手段來解决的技術啓示的基礎上，本領域技

術人員能够顯而易見地聯想到屈螺酮也會具有相同或相似的

代謝過程（即在體内並不會發生異構），也應該通過微粉化來解

决其吸收受限的問題。最後，對於拜耳公司質疑的突擊給水、

未檢測到並不代表未發生、藥物研發一般規律是先體外後體内

的意見，專利複審委認爲：雖然證據 11 中採用了突擊給水，可

能導致胃液 pH 昇高，但仍不會脱離酸性環境；此外由於結果爲

“未檢測到異構化”，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够合理理解該結果意味

着在體内未發生異構化，或異構化程度與體外相比非常小以至

於未檢測到。在證據 11 和 13 的實驗結果的基礎上，本領域技

術人員可以合理預期與體外模擬酸性環境相反，口服屈螺酮體

内也不會發生異構化，並且爲了促進吸收，應當將其進行微粉

化處理。因此，在證據 11 和 13 公開的將螺利酮微粉化可提高

生物利用度，並且口服螺利酮不會産生體内異構化的基礎上，

本領域技術人員可以預期將屈螺酮微粉化可提高生物利用度，

並且口服屈螺酮不會産生體内異構化。基於這種技術啓示，本

領域技術人員有動機將證據 1 中的屈螺酮進行微粉化，從而得

到本專利權利要求 1 的技術方案，所取得的溶出性能變好、生

物利用度提高的技術效果也是可以預期的。因此，基於證據 1、

11、13 和公知常識的結合，本專利權利要求 1 不具有突出的實

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，不具備創造性。專利複審委决定宣告

本專利全部無效。一審法院認爲本專利具有創造性，並判决撤

銷被訴决定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專利複審委的上述審查推論過程不能成

立，理由如下。首先，基於公知，微粉化可以提高難溶性藥物溶

出度，進而提高其生物利用度。對酸不穩定藥物進行微粉化會

導致胃腸道内的溶解量增加，降低生物利用度。對難溶性且酸

不穩定藥物實施微粉化會産生兩個截然相反的後果，即：一方

面，溶解量增大導致其在胃腸道絶對吸收數量的增大，從而可

提高生物利用度；另一方面，微粉化也會導致酸性環境下異構

化的加速，從而降低生物利用度。因此，體内代謝與吸收是對

難溶性且酸不穩定藥物實施微粉化來提高生物利用度必須考

慮的因素。其次，證據 11 給出了螺利酮與屈螺酮存在的 2 個

相同特徵：一是兩者結構相似，只存在一個雙鍵差，螺利酮係屈

螺酮體内活性代謝物；二是兩者在體外對於酸催化的内酯環異

構化都是不穩定的。同時，證據 11 與證據 13 亦給出了螺利酮

與屈螺酮存在的 3 個不同特徵：一是酸敏感性不同，室温條件

下，屈螺酮半數異構化時間約 90 分鐘，螺利酮半數異構化的時

間爲約 150 分鐘，屈螺酮異構速度明顯快於螺利酮；二是體内

代謝不同，螺利酮在體内無明顯累積，屈螺酮在體内積累較

大；三是溶解度不同，螺利酮的溶解度<5μg/ml，溶解度較低，屈

螺酮溶解度爲 15.1μg/ml，爲螺利酮的 3 倍。最後，證據 11、13

都明確指出，由於螺利酮和屈螺酮具有酸敏感性，體外實驗都

會存在異構現象。基於一般常理，無論體内體外，當酸性條件

相同時，同一藥物的反應曆程是相同的。而證據 11 的實驗條

件是“突擊給水”（每 12 小時 3250ml）,“突擊給水”必然使胃液

冲淡，胃内酸度降低，pH 值昇高，導致酸異構化速率降低，異構

化産物减少。證據 13 的實驗條件是“前一晚禁食”（即“空

腹”），在空腹情况下服用藥物必然使胃排空加快，藥物在胃内

停留時間較短，對於難溶性藥物而言溶解量相應减少，異構化

産物减少。“突擊給水”和“空腹”這些因素均會影響到螺利酮在

體内的異構化能及對異構化産物的檢測。而證據 11 的實驗結

果僅顯示“未在血液中檢測到螺利酮産生的内酯重排産物”，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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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分析未有檢測到的原因，更没有得出未發生異構化的肯定

性結論。因此，綜合上述分析專利複審委在螺利酮與屈螺酮存

在酸敏感性、體内代謝、溶解度等諸多差異的情况下，僅依據螺

利酮特定條件下（“突擊給水”和“空腹”）的否定性實驗結論

（“未在血液中檢測到螺利酮産生的内酯重排産物”，）就得出屈

螺酮也會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代謝過程（即在體内並不會發生異

構），進而認定本領域技術人員能够顯而易見認爲屈螺酮應該

通過微粉化來解决其吸收受限的問題缺乏事實依據。

缺乏技術效果的技術方案不能作爲比較專利創造性最接

近的對比文件

在專利無效案件的創造性判斷中，應當站在本領域普通技

術人員的角度，對對比文件所披露的現有技術進行整體考量，

不僅要針對現有技術的整體狀况，而且還要針對對比文件本身

所披露的技術方案。對比文件應當是一個完整的技術方案。

技術方案是指對要解决的技術問題採用的利用了自然規律的

技術手段的集合，它不但包括組成該技術方案的全部技術特

徵，而且還要披露本領域技術人員所能够獲知或預期該技術方

案所取得的技術效果。如果本領域技術人員無法獲知或預期

該技術方案所取得的技術效果，則不能作爲創造性判斷的對比

文件。此外，在判定是否顯而易見時需要考慮數篇對比文件是

否存在結合的可能性，如果某一對比文件存在相反技術教導

的，則一般可以認爲現有技術中不存在相關技術啓示。

在諾沃挪第克公司訴專利複審委及甘李藥業股份有限公

司（簡稱甘李有限公司）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一案 5 中，本

專利係諾沃挪第克公司擁有的名稱爲“含 NaCl 的胰島素製

品”、專利號爲 97195648.0 的發明專利。甘李藥業有限公司請

求專利複審委宣告本專利無效，專利複審委經審查决定宣告本

專利權全部無效。一審法院認爲：將本專利權利要求 1 中涉及

碱金屬鹵化物的技術方案與證據 6 實施例 12 所公開的胰島素

類似物單體溶液相比，二者的區别在於本專利溶液中包含 5⁃

100mM 碱金屬鹵化物。根據上述區别技術特徵可知,其所欲解

决的技術問題是以此來减少溶液中脱酰胺胰島素的形成，並降

低胰島素二聚體或多聚體的百分率，從而得到更爲穩定的水性

胰島素製品。證據 4 是有關賦形劑等對胰島素化學穩定性影

響的研究文獻，由其中圖 1 可知，隨着氯化鈉濃度的增加，脱酰

胺胰島素含量迅速下降，並在 30mM 左右降至最低值。而當氯

化鈉濃度保持在 30⁃120mM 範圍時，脱酰胺胰島素含量較低，

即此時胰島素的脱酰胺作用較弱，胰島素製品更爲穩定。在該

技術啓示下，本領域技術人員爲了得到穩定性更好的胰島素製

品，有動機將證據 6 實施例 12 與證據 4 相結合，且由於證據 4

中保持胰島素製品穩定的氯化鈉濃度範圍與本專利權利要求 1

中碱金屬鹵化物的濃度範圍（即 5⁃100mM）存在大部分重叠，

故本領域技術人員在證據 4 的技術啓示下，能够通過合乎邏輯

的分析或通過有限次試驗即可得出權利要求 1 中碱金屬鹵化

物的濃度範圍，故該技術方案是顯而易見的。因此，本專利權

利要求 1 涉及碱金屬鹵化物的技術方案相對於證據 6 實施例

12 與證據 4 的結合不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，

不具備創造性，權利要求 2⁃5 也因此不具備創造性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本專利涉及水性胰島素製品，包含了人胰

島素或其類似物或衍生物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技術方案。而證

據 6 實施例 12 公開了一種 AspB28⁃人胰島素類似物⁃魚精蛋

白結晶的製備工藝，該工藝分爲三步，分别爲製備 AspB28⁃人

胰島素類似物溶液、製備魚精蛋白貯液、將兩種溶液混合實現

析晶。根據原審法院專家證人的證言，該實施例製備的

AspB28⁃人胰島素類似物溶液僅僅是一種中間溶液。本領域

技術人員均知曉，作爲中間溶液的 AspB28⁃人胰島素類似物溶

液，其作用僅在於進行下一步析晶，而且現有證據並未證明該

中間溶液是否具有一定的藥效。原審法院認爲，該單體溶液可

直接運用於臨床，客觀上也屬於一種胰島素類似物的終産品。

但是，這一認定僅僅是一種推測，並没有任何證據予以佐证。

事實上，藥物製劑學的普通技術人員公知，用於臨床的藥物製

品有嚴格的質量要求，而且作爲創造性判斷的起始點的最接近

現有技術方案，應當是具有充分證據證明具有藥物活性的製

劑，而非推測具有藥物活性的中間體。

基於以上分析，專利複審委將並非完整技術方案的證據 6

實施例 12 所公開的胰島素類似物單體溶液作爲對比文件並與

本專利進行比對，屬於認定事實錯誤。即使將證據 6 實施例

12 所公開的胰島素類似物單體溶液作爲對比文件，在評價創造

性時也應當對對比文件進行整體考量。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

在閲讀了證據 6 實施例 12 關於 AspB28⁃人胰島素類似物溶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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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備方法時，由於難以預料該溶液是否具有一定藥效，當然不

會産生將其作爲基礎，研發本專利所述的水性胰島素製品的動

機。此外，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在閲讀證據 6 時，會對證據 6

披露的技術内容進行全面的考慮，當然會注意到實施例 5 中

“離子强度對賴脯胰島素魚精蛋白結晶作用的影響”得出的結

論，即 NaCl 濃度的提高會影響到賴脯胰島素魚精蛋白結晶，而

且濃度越高，結晶效果越差。由於證據 6 存在不宜使用 NaCl

的教導，本領域技術人員不會有動機在證據 6 中使用 NaCl。

雖然證據 4 存在一定濃度範圍的 NaCl 會導致胰島素製品更爲

穩定的技術啓示，但是，由於證據 6 存在不宜使用 NaCl 的相反

教導，本領域技術人員没有動機將證據 6 實施例 12 與證據 4

相結合。因此，專利複審委關於本專利權利要求 1 涉及碱金屬

鹵化物的技術方案相對於證據 6 實施例 12 與證據 4 的結合不

具有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的認定錯誤，本專利權利

要求 1 涉及碱金屬鹵化物的技術方案具備創造性，引用該權利

要求的其他從屬權利要求也具備創造性。

二、專利行政訴訟程序及證明責任

專利複審委員會在專利權無效宣告程序中應當遵守請求

原則和聽证原則

無效宣告程序應當遵從請求原則和聽证原則，在特殊的情

况下也可以依職權進行審查，而不受無效宣告請求人提出請求

的範圍和理由的限制。專利複審委在專利權無效程序中，未遵

守請求原則和聽证原則，違反法定程序的，應當認定其作出審

查决定的程序違法。

在百時美施貴寶公司（簡稱施貴寶公司）與專利複審委、南

京潤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簡稱潤諾公司）發明專利權無效行

政糾紛一案 6 中，涉案專利權的專利號爲 02821537.0、名稱爲

“含有内酰胺的化合物及其衍生物作爲 Xa 因子的抑制劑”，專

利權人爲施貴寶公司。潤諾公司請求專利複審委宣告本專利

無效，理由是涉案權利要求不具備創造性。

專利複審委作出的被訴决定認爲：本專利權利要求 1 要求

保護 32 個具體化合物，證據 1 公開了作爲凝血因子 Xa 抑制劑

的含氮雜雙環和它們的衍生物或它們藥學上可接受的鹽，它們

用作凝血因子 Xa 抑制劑，從而可治療或預防哺乳動物的血栓

栓塞疾病（參見中文譯文説明書第 3 頁第 1⁃15 行、第 266 頁第

3⁃5 行）。經過對比可知，證據 1 所述通式化合物已經涵蓋了權

利要求 1 所列出的除 2⁃二甲基氨基⁃N⁃{1⁃(4⁃甲氧苯基)⁃7⁃氧代

⁃6⁃[4⁃(2⁃氧代哌啶⁃1⁃基)苯基]⁃4，5，6，7⁃四氫⁃1H⁃吡唑並[3，4⁃

c]吡啶⁃3⁃基甲基}⁃N⁃甲基乙酰胺（以下簡稱化合物 29）和 2⁃二

甲基氨基⁃N⁃{1⁃(4⁃甲氧苯基)⁃7⁃氧代⁃6⁃[4⁃(2⁃氧代⁃2H⁃吡啶⁃1⁃

基)苯 基]⁃4，5，6，7⁃四氫⁃1H⁃吡唑並[3，4⁃c]吡啶⁃3⁃基甲基}乙

酰胺（以下簡稱化合物 30）以外的各個具體化合物的結構。權

利要求 1 中除了化合物 29 和化合物 30 以外的化合物與對比

文件 1 相比，區别在於權利要求 1 要求保護的是多個具體化合

物。權利要求 1 實際解决的技術問題是提供具有 Xa 因子抑制

活性的具體結構的化合物。證據 1 實施例 99 公開了化合物 1⁃

[4⁃甲氧基苯基]⁃3⁃三氟甲基⁃6⁃[（4⁃氨基甲基）苯基]⁃1，4，5，6⁃

四氫吡唑並⁃[3，4⁃C]⁃吡啶⁃7⁃酮三氟乙酸鹽，其基本母環結構與

權利要求 1 的結構類似，區别僅在於最右側苯環（即 A 環）的 4

位取代基不同，權利要求 1 中爲 （以下簡稱 B 環），而證

據 1 實施例 99 相應位置的取代基是⁃CH3⁃NH2。另外，證據 1

實施例 1043 化合物的 R1a 爲 CONH2，A 爲苯基，B 爲 1⁃吡咯

烷基羰基的化合物。證據 1 實施例 1043 的上述化合物的結構

與本專利化合物結構的區别也僅在於 B 環結構差異。因此，證

據 1 實際給出如下啓示：在具備證據 1 所示含氮雜雙環通式的

結構下，經過上述對 A、B、G、Z 等基團在證據 1 公開範圍内基

團的取代，其得到的化合物依然具備 Xa 因子抑制劑活性。證

據 1 實施例 99 和 1043 的具體結構即是在上述通式範圍内

的、與本發明權利要求化合物結構非常類似的具體化合物，本

領域技術人員在閲讀上述通式結構中對 B 環基團的限定（包括

氧代哌啶基或吡啶基等）後，有動機在證據 1 所述通式的選擇

範圍内，將證據 1 實施例 99、1043 化合物的 B 環替换爲由＝O

取代的哌啶基或吡啶基，從而得到如權利要求 1 具體結構的化

合物，這對本領域技術人員來説是顯而易見的。而且，證據 1

記載優選的化合物具有≤1μM 的 Ki 值（參見説明書第 267 頁

第 20⁃25 行），施貴寶公司聲稱權利要求 1 化合物也具有≤
1μM 的 Ki 值，比較本專利説明書中本發明化合物和證據 1 中

化合物的功效的描述可以發現，二者對於化合物活性的測定方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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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完全相同，實驗結果的描述也完全相同，從這種對實驗結果

籠統的概括性描述，不能證明本專利權利要求 1 化合物相對於

證據 1 化合物取得了預料不到的技術效果。因此相對於證據

1，權利要求 1 不具備突出的實質性特點和顯著的進步，不具備

2000 年《專利法》第二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的創造性。綜上，專

利複審委决定宣告涉案專利權無效。一審法院判决維持被訴

决定。

二審法院認爲，根據《無效宣告請求書》及《無效宣告口頭

審理記録表》，無效請求人潤諾公司均要求以證據 1 中的實施

例 66、99、1043 作爲最接近的現有技術與本專利權利要求 1

進行對比分析和創造性判斷。但是，根據被訴决定第 18⁃20 頁

的記載，被訴决定是以通式化合物作爲最接近的現有技術進行

創造性判斷，該通式化合物中，G 可以是 4⁃甲氧基苯基，s 爲 0；

A 可以是苯基；B 可以是由 0⁃2 個 R4a 取代的哌啶基或吡啶

基，R4a 選自 H、＝O 等；Z 可以爲 CR1a，R1a 可以選自 ⁃

(CH2) r ⁃R1’、OCH2R1”等，R1’選自 H、Br、(CF2)rCF3、C(O)

R2c、C(O)NR2R2a、由 0⁃2 個 R4a 取代的含有 1⁃4 個選自 N、

O、S 的雜原子的 5⁃10 元雜環系統等基團，R1”選自 H 等基團，

R2、R2a、R2c 可以選自 H、C1⁃6 烷基、CF3 等基團，R4a 等可

以選自 H、C1⁃4 烷基等基團，r 選自 0、1、2 和 3。專利複審委

未能舉证證明或者合理説明上述通式僅爲潤諾公司提出的實

施例 66、99、1043 的概括。因此，專利複審委的這一做法改變

了無效請求人潤諾公司主張的創造性判斷的技術比對方式。

技術比對方式的變更，對於區别技術特徵的概括、涉案發明解

决的技術問題的認定以及技術啓示的判斷，均可能産生影響。

專利複審委依職權變更技術比對方式，亦未事先釋明有關情况

並徵求各方當事人的意見，這一做法缺乏法律依據。而且，專

利複審委也没有給予各方當事人基於新的技術比對方式就本

專利權是否具備創造性陳述意見的機會，就作出了對施貴寶公

司不利的决定，違反了聽证原則。■

（撰稿：劉曉軍 審稿：楊柏勇）

1 參見（2014）高行（知）終字第 2948號行政判决書（合議庭：劉輝、劉

慶輝、焦彦，承辦人：劉慶輝）及（2014）一中知行初字第 1737號行政

判决書。

2參見（2015）高行（知）終字第 615號行政判决書（合議庭：潘偉、孔慶

兵、石必勝，承辦人：潘偉，執筆人：陶鈞）和（2014）一中知行初字第

4137號行政判决書。

3 參見(2014)高行終字第 1108號行政判决書（合議庭：劉輝、石必勝、

陶鈞，承辦人：石必勝）和（2013）一中知行初字第 1822號行政判决

書。

4 參見（2014）高行（知）終字第 2684號判决書（合議庭：謝甄珂、袁相

軍、鐘鳴，承辦人：袁相軍）及（2013）一中知行初字第 896號行政判决

書。

5 參見（2014）高行終字第 42號行政判决書（合議庭：焦彦、岑宏宇、孔

慶兵，承辦人：焦彦）和（2012）一中知行初字第 2737號行政判决書。

6 參見（2015）高行（知）終字第 62號行政判决書（合議庭：劉輝、劉慶

輝、吴斌，承辦人：劉慶輝）及（2013）一中知行初字第 2985號行政判

决書。

谷歌面臨反壟斷罰款

歐盟或對其處以30億歐元罰款

據報導，谷歌公司近期可能會被歐盟委員會處以高

達 30 億歐元的反壟斷罰款。

2010 年下半年，歐盟指控谷歌利用其搜索優勢推

廣自家購物服務，損害競争對手利益。熟悉這個反壟斷

案的人士透露，在過去的六年中，谷歌曾三次和歐盟協

商化解糾紛，均告失敗。歐盟官員計劃最早在 2016 年

6 月公佈懲罰措施，但罰款金額尚未最後確定。

除罰款外，谷歌還可能被禁止操縱搜索結果來損害

競争對手利益。根據規則，歐盟委員會最高可以對公司

處以其年營業額 10%的罰款。按這一比例，谷歌公司

面臨的罰款上限將達 60 億歐元。目前爲止，最高的反

壟斷罰單是 2009 年對芯片製造商英特爾公司 11 億歐

元的罰款。

（來源：新華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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